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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主
義
倫
理
學
與
社
會
行
為
之
關
像

大

企
宮
、
品
制

、

一'" '" 

三
民
主
義
倫
理
思
想
是
國
父
因
輯
中
國
固
有
的
倫
理
思
想
，
並
擷
取
西
洋
精
擎
的

倫
理
思
想
，
再
加
上
先
總
統
蔣
公
悶
揚
創
造
的
倫
理
思
想
敵
鑄
而
成
的
思
想
體
系
。
故

三
民
主
義
倫
理
思
想
所
間
揚
的
乃
是
中
國
傳
統
以
仁
愛
為
基
雄
的
博
施
濟
眾
、
推
愛
及
人

的
大
同
思
想
，
以
及
西
洋
「
五
助
」
、
「
博
愛
」
倫
理
思
想
的
精
華
。
因
而
表
現
出
重
關

人
類
尊
嚴
，
珍
貴
人
類
價
值
的
人
本
思
想
;
強
調
以
服
務
利
他
、
尊
重
人
生
的
倫
理
觀
念

，
而
來
增
進
人
類
的
生
話
，
創
造
宇
宙
的
生
命
。

三
民
主
義
倫
理
學
臨
重
生
命
的
倫
理
，
則
須
先
肯
定
人
類
具
自
然
之
間
的
圓
滿
和
諧

，
再
次
求
人
類
社
會
的
完
全
進
步
。
因
而
強
調
以
「
服
務
利
他
」
為
人
類
社
會
秩
序
的
真

正
意
義
，
其
目
的
乃
在
「
喚
起
人
類
清
澈
的
心
盔
、
培
育
高
尚
的
品
穗
，
表
現
尊
重
人
生

的
道
德
情
躁
，
而
展
露
智
慧
才
能
以
貢
獻
於
社
會
，
有
所
助
益
於
人
類
社
會
的
生
存
，
建

立
起
倫
理
的
社
會
秩
序
，
使
得
人
人
可
與
駕
著
」
(
註
一
)
。

先
總
統
蔣
公
對
「
偷
理
」
有
正
確
簡
明
的
解
說
:
「
倫
就
是
類
，
理
就
是
紋
理
，

引
申
第
一
切
有
條
賞
、
有
脈
路
可
奪
的
紋
理
，
是
說
明
人
對
人
的
關
保
，
這
中
間
包
括
分

子
對
軍
體
的
關
保
，
分
子
與
分
子
間
相
五
的
關
保
，
亦
就
是
人
對
於
家
庭
、
鄰
里
、
社
會

、
國
家
和
世
界
人
類
應
該
怎
麼
樣
，
閻
明
他
各
種
關
係
上
正
當
的
態
度
，
訴
之
於
人
的
理

性
而
定
出
行
為
的
標
準
」
(
註
二
)
，
自
以
上
的
解
說
，
我
們
可
了
解
，
倫
理
乃
是
人
典

人
相
處
的
道
理
或
規
則
，
亦
是
做
人
的
道
理
，
其
所
內
涵
乃
為
「
無
顧
人
類
生
命
的
正
鵲

與
生
活
實
踐
的
行
為
法
式
，
以
實
現
歪
著
的
理
想
」
(
註
一
二
)
，
因
此
，
可
推
知
的
倫
理

學
，
除
軍
「
知
」
以
外
，
其
主
要
目
的
在
求
「
行
」
'
所
以
倫
理
學
乃
棋
界
定
為
「
探
討

人
生
的
理
想
和
實
現
此
理
想
之
正
當
行
為
的
科
學
」
(
註
四
)
。

三
民
主
義
倫
理
學
臨
求
仁
的
表
現
，
放
其
指
標
在
求
自
愛
而
愛
人
，
以
「
誠
」
為
實

踐
倫
理
的
動
力
，
因
而
表
現
在
「
行
」
上
，
則
必
緝
發
揮
道
德
勇
氣
，
推
愛
及
人
，
以
實

現
大
向
世
抹
。
而
人
之
一
生
，
必
氯
生
活
於
社
會
之
中
，
在
人
類
社
會
裹
，
頌
注
軍
人
與

李

w咒

人
之
間
密
切
關
係
的
鞏
體
生
活
，
故
人
在
社
會
中
所
表
現
的
行
鳴
，
郎
為
社
會
行
為
，
亦

師
指
「
個
人
與
別
人
或
個
人
與
團
體
交
互
影
響
的
行
為
」
(
註
五
)
。
因
此
社
會
行
為
在

倫
理
學
上
保
「
行
」
道
德
行
為
，
如
何
使
社
會
行
為
能
合
乎
倫
理
規
飽
，
表
現
知
仁
行
仁

之
行
為
，
而
發
揮
「
服
務
利
他
」
的
倫
理
態
度
，
實
現
人
生
理
想
，
並
進
而
促
進
世
界
大

同
，
此
可
謂
三
民
主
義
倫
理
學
對
社
會
行
為
之
指
標
所
在
。

故
本
文
針
對
探
討
三
民
主
義
倫
理
學
與
社
會
行
為
之
關
係
'
特
以
三
民
主
義
倫
理
學

建
立
以
愛
心
為
基
躍
的
「
服
務
利
他
」
之
社
會
秩
序
為
基
幹
，
而
從
五
助
五
佑
的
社
會
態

度
，
本
乎
仁
愛
的
社
會
情
躁
、
祥
和
安
寧
的
社
會
氣
氛
、
規
範
秩
序
的
社
會
迫
德
及
服
務

利
他
的
社
會
行
為
，
來
探
討
角
色
認
知
的
一
倫
理
、
行
為
塑
造
的
倫
理
、
人
際
和
諧
的
倫
理

、
尊
重
生
命
的
倫
理
以
及
自
我
實
現
的
倫
理
。
如
此
以
演
繹
及
教
散
思
考
之
方
法
，
來
從

事
三
民
主
義
倫
理
學
與
社
會
行
為
的
關
係
之
探
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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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互
助
互
信
的
社
會
怠
反
l

角
色
認
品
的
倫
捏

人
類
社
會
乃
是
每
個
個
人
身
份
及
角
色
扮
演
的
場
所
，
個
人
如
何
來
表
現
合
乎
身
份

及
角
色
的
行
為
，
以
得
到
他
人
之
認
同
，
並
合
乎
社
會
的
文
化
規
範
'
乃
是
角
色
認
知
歷

程
所
應
注
重
的
倫
理
，
由
於
個
人
處
身
於
社
會
中
，
與
他
人
及
社
會
主
息
息
相
關
酌
，
故

在
尋
求
他
人
及
社
會
的
價
值
認
同
上
，
必
須
有
→
致
性
及
共
通
惜
，
才
能
產
生
和
諧
及
調

適
的
行
為
。

角
色
的
扮
演
丑
行
為
的
選
擇
，
在
動
態
札
、
吐
會
中
，
是
差
多
變
頂
酌
顯
現
，
所
以
首

領
們
在
的
調
和
，
郎
調
適
內
在
自
我
與
外
界
界
內
角
色
的
一
致
性
，
再
求
外
在
行
為
能
合

乎
「
角
色
期
待
」
(
悶
。
古
闊
的
有
立
丘
吉
口
)
，
方
能
被
自
己
及
他
人
所
接
受
，
否
則
甚

易
產
生
挫
折
感
，
所
以
探
討
社
會
態
度
之
形
成
，
必
緝
先
注
意
角
色
的
認
知
歷
程
。

社
會
態
度
有
三
種
成
份
，
即
認
知
的
成
分
川
口
。
m
巴
巴

J
H
n
o
E
H
ν
O
D
O
D
d

、
情

感
的
成
份
(
悶
兒
]
戶
口
m
h
o
g
℃
Q
口

3
3

、
行
動
傾
向
成
份
(
K
M立
Z
D

吋
自
已
自
叮
叮

h
o
g
℃
υ
u
g

門
〉
(
註
六
〉o認
知
的
成
份
，
係
由
評
價
的
信
念
所
構
成
，
係
指
個
人
對
事



物
的
判
斷
而
言
。
情
感
的
成
份
則
係
指
對
事
物
好
惡
的
感
情
而
言
，
行
為
的
傾
向
是
指
行

講
的
準
備
狀
態
。
由
以
上
的
解
說
，
我
們
可
了
解
，
社
會
態
度
之
改
變
，
須
由
外
在
的
順

從
性
(
。
丘
(
U
O且
可

B
X
M
1
)成為
內
在
的
順
從
性

Q
E
O
吋
衍
。
出
卅
日
B
X
M刊
)
，
才

能
使
個
人
行
為
有
「
社
會
從
眾
性
」

(
ω
o旦
旦
口
。
丘
。
可
B
E
M可
)
(
註
七
〉
。
而
角

色
扮
潰
(
同
0
日
。
可
E
M
-
-
口
的
制
)
被
充
當
為
一
種
技
術
'
來
作
為
社
會
態
度
之
改
變
，
是

們
已
σ
叩
門
畔
的
。
口
在
一
九
五
七
年
就
提
出
的
報
告
(
註
八
)
。
師
是
由
角
色
扮
演
的
歷
程
而

認
知
角
色
中
適
如
其
份
的
行
為
，
因
而
產
生
內
在
順
從
性
，
而
導
致
社
會
態
度
的
改
變
。

因
此
，
我
們
了
解
角
色
之
認
知
，
如
能
以
內
在
的
五
助
王
信
的
社
會
態
度
，
則
能
使

每
個
人
基
於
五
助
同
進
步
之
心
，
而
對
社
會
上
的
一
切
產
生
信
輯
感
及
安
全
感
。
如
此
不

管
其
所
扮
演
之
角
色
為
何
，
其
內
心
深
處
則
充
滿
希
望
，
對
社
會
抱
以
積
極
面
及
光
明
面

的
看
法
，
如
此
亦
能
五
助
五
信
的
去
追
求
幸
福
及
美
好
的
未
來
。
故
此
種
五
助
五
信
的
社

會
態
度
，
乃
是
角
色
認
知
的
倫
理
所
在
，
亦
是
每
個
人
為
促
使
社
會
進
步
及
人
類
進
化
的

原
動
力
。

鑫
、
本
乎
仁
愛
的
社
會
情
採
i

行
為
塑
造
的
倫
捏

行
為
塑
造
的
歷
程
，
除
了
內
有
的
道
德
規
範
之
外
，
還
要
外
在
的
法
律
制
度
來
相
配

合
。
師
個
人
行
為
之
表
現
，
除
了
符
合
道
德
之
外
，
還
需
在
法
律
之
下
不
愉
短
，
如
此
方

能
使
行
為
適
如
其
份
的
表
出
。
所
以
在
道
德
行
為
芳
面
，
是
積
極
的
，
而
以
勸
善
修
德

為
其
根
本
的
使
命
，
以
良
心
的
督
賞
，
來
使
人
人
勉
力
為
薯
。
而
在
法
律
行
為
上
，
是
以

「
守
分
」
為
其
原
則
，
是
消
極
的
，
以
避
免
受
制
裁
為
其
原
則
，
至
於
人
之
為
善
與
不
為

善
，
則
屬
道
德
行
為
，
而
非
為
法
律
所
能
強
制
。

但
道
德
行
為
與
法
律
行
為
亦
有
其
共
通
的
越
性
•• 

如
一
，
二
者
皆
為
社
會
共
同
生
活

中
，
各
人
行
為
應
守
之
規
律
。
二
，
二
者
對
於
個
人
行
為
，
武
菁
、
或
惡
、
或
是
、
或
非

，
時
加
以
判
斷
，
或
刑
賞
;
一
一
了
二
者
俱
以
增
進
國
家
社
會
的
安
寧
，
人
民
之
福
利
為
目

的
(
註
九
)
。

行
為
之
盟
進
去
表
出
，
不
論
其
為
法
律
行
為
載
道
德
行
為
，
如
能
本
乎
仁
愛
，
則
必

能
知
仁
行
仁
，
博
施
濟
隸
，
推
愛
及
人
。
出
合
理
的
自
私
郎
自
愛
的
情
操
，
而
推
廣
為
愛

人
的
情
諜
。
而
我
們
J
蟬
「
愛
」
是
世
外
人
類
進
化
叫
一副
力
，
如
每
個
人
皆
磁
盤
暉
仁
愛

之
心
，
則
必
能
成
已
成
物
，
與
人
為
善
，
而
使
社
會
充
滿
和
諧
攻
進
步
。

故
行
為
之
表
現
，
若
能
出
乎
仁
愛
的
社
會
情
躁
，
則
必
能
以
「
誠
」
來
行
仁
，
而
持

著
固
執
，
貫
徹
始
終
。
如
是
，
知
道
麓
的
道
淫
，
而
來
行
愛
的
行
為
，
才
能
自
利
己
之
心

而
至
利
他
之
心
，
而
達
成
倫
理
實
踐
的
行
善
，
故
此
種
汰
乎
仁
愛
的
社
會
情
躁
，
實
是
社

會
行
為
之
塑
造
及
表
現
出
之
倫
理
所
在
。

律
、
祥
和
安
寧
的
社
會
氯
氣
|
人
際
和
諧
的
倫
理

人
際
關
係
的
倫
理
，
保
指
人
類
行
為
的
當
然
法
則
以
民
人
際
關
係
的
行
為
道
德
標
準

。
由
於
個
人
生
活
於
人
室
之
中
，
所
以
必
有
五
動
的
情
形
發
生
，
也
就
是
人
際
關
係
之
戚

立
。
而
人
際
關
係
的
建
立
良
好
，
則
在
於
每
個
人
皆
能
表
現
出
合
乎
身
份
之
行
為
，
以
符

到
認
同
。

人
際
關
係
之
和
諧
基
嘴
，
乃
是
要
以
客
觀
的
態
度
來
分
析
人
際
間
正
面
與
負
面
的
關

係
，
而
能
有
所
鑄
有
所
不
講
，
亦
要
注
黨
動
態
的
人
際
關
係
，
不
僅
要
出
「
我
」
靄
中
心

，
來
分
析
我
的
人
際
關
係
'
以
我
之
立
場
來
街
量
他
人
之
立
場
，
亦
要
站
在
他
人
之
立
場

，
常
他
人
設
想
，
了
解
他
與
他
的
關
保
。

了
解
每
個
人
之
天
賦
各
有
不
同
，
才
不
會
強
人
所
難
，
自
陷
痛
苦
，
亦
不
會
逾
越
規

範
，
而
了
解
本
質
其
實
的
人
際
關
係
。
而
人
際
關
係
之
建
立
，
其
最
有
效
及
突
出
的
芳
法

鶯•• 

付
接
受
對
芳
鑄
「
就
是
這
棍
的
人
」
o

臼
在
語
言
溝
通
中
，
表
示
了
高
度
「
了
解
」

對
芳
的
感
覺
。
目
雙
芳
都
能
從
接
觸
中
，
體
驗
到
「
安
全
感
」
(
註
十
)
。
所
以
，
在
基

本
上
，
先
尊
重
對
方
是
一
個
人
，
是
一
個
有
能
力
解
決
自
己
問
題
的
人
。
如
是
，
自
尊
而
尊

人
，
才
能
移
了
解
本
質
真
實
的
人
際
關
係
。

社
會
上
的
人
際
關
係
能
和
諧
，
則
必
能
使
社
會
充
滿
祥
和
安
寧
的
氣
氛
。
每
個
人
皆

能
認
知
其
實
的
人
際
關
係
'
則
不
會
強
人
所
難
，
亦
能
有
所
取
捨
'
如
此
則
未
易
與
人
康

生
街
突
，
同
時
由
於
自
我
之
認
知
，
則
表
出
之
行
喝
就
能
符
合
個
人
之
角
色
及
他
人
之
期

望
、
社
會
的
要
求
，
如
此
才
能
自
我
調
迪
。
由
於
祥
和
安
寧
社
會
氣
氛
之
建
立
，
人
典
人

之
間
充
滿
和
諧
五
駒
，
如
是
表
現
出
人
際
關
係
的
倫
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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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、
坑
坑
秩
序
的
社
會
行
為
l

尊
重
生
命
的
倫
捏



由
於
「
思
想
必
鎮
努
力
去
表
現
倫
理
的
本
質
，
嚼
了
達
成
這
個
任
務
，
思
想
於
是
將

倫
理
解
釋
鑄
→
一
種
對
於
人
生
的
奉
獻
，
並
且
是
指
受
到
尊
重
生
命
的
信
念
，
所
鼓
舞
的
人

生
」
(
註
十
一
)
，
此
種
尊
重
生
命
的
信
念
，
不
僅
使
人
們
表
現
合
乎
規
範
秩
序
的
社
會

行
鳴
，
亦
可
積
極
的
促
使
人
們
表
現
良
好
的
道
德
行
稽
。
即
在
人
生
的
過
程
中
，
堅
持
此

種
信
念
，
而
表
現
出
倫
理
實
踐
的
行
善
，
來
鼓
舞
人
生
，
創
造
和
諧
美
滿
的
人
生
，
進
而

建
立
進
步
、
完
全
的
社
會
。

尊
重
生
命
的
倫
理
，
未
僅
要
尊
重
自
己
的
生
存
意
志
，
同
時
亦
要
尊
重
他
人
的
生
存

意
志
，
如
此
在
典
別
人
之
關
保
上
;
在
社
會
行
懦
的
表
現
上
，
才
能
表
現
出
尊
重
生
命
的

行
講
，
即
表
現
出
合
乎
規
範
放
序
，
進
而
表
現
出
版
游
人
章
、
造
福
社
會
的
行
嚼
，
因
而

有
助
于
世
道
人
心
。
同
時
此
種
尊
重
生
命
的
倫
理
，
亦
可
加
詩
我
們
以
無
眼
驚
人
的
責
任

感
，
來
促
使
我
們
對
整
個
世
界
有
極
大
的
責
任
，
產
生
民
胞
物
與
之
感
，
而
促
使
我
們
在

遵
守
社
會
之
規
範
秩
序
之
外
，
亦
應
對
大
自
然
生
態
環
境
，
遵
守
自
然
界
的
規
範
秩
序
，

而
成
已
成
物
，
保
持
生
態
之
完
整
及
宇
宙
進
化
的
完
滿
圓
融
。

因
此
，
在
個
人
行
鳴
之
表
現
上
，
由
於
每
個
人
皆
有
私
心
，
亦
即
自
我
中
心
的
觀
念

甚
室
，
所
以
必
須
要
推
廣
此
種
尊
重
生
命
的
倫
理
，
來
促
使
每
個
人
自
利
己
而
產
生
利
他

，
由
自
我
期
待
轉
鶯
社
會
期
待
，
自
借
自
己
設
想
，
轉
鳴
服
務
他
人
，
此
才
是
尊
重
生
命

的
表
現
。
如
此
才
可
使
「
誠
實
待
己
的
倫
理
，
在
不
知
不
覺
中
，
已
經
轉
變
為
替
別
人
獻

身
的
倫
理
了
」
(
註
十
二
)

所
以
，
尊
重
生
命
的
倫
理
，
亦
可
以
說
是
三
民
主
義
倫
理
學
中
，
講
求
由
內
在
仁
心

，
表
現
人
道
精
神
，
以
服
務
社
會
、
造
福
人
章
之
精
神
所
在
。
故
此
種
尊
重
生
命
，
乃
是

人
類
內
在
的
至
誠
，
亦
是
人
心
善
良
的
向
上
力
量
，
而
引
導
人
類
去
實
踐
倫
理
，
表
現
道

德
行
嚼
，
來
服
務
人
類
，
使
人
類
獲
得
和
諧
圓
滿
的
生
活
，
並
用
來
造
福
萬
物
，
而
使
宇

宙
萬
物
，
均
能
生
命
流
暢
，
進
化
不
巴
(
註
十
三
)
。

陸
、
服
務
利
他
的
社
會
進

J絕
!
白
我
實
況
的
倫
捏

個
人
自
出
生
以
後
，
由
本
我
到
自
我
到
起
我
的
形
成
，
使
自
我
在
本
我
及
超
我

Y
要

求
下
，
而
表
現
出
社
會
行
為
，
使
得
自
我
得
到
實
現
與
發
展
。
因
此
，
自
我
必
仿
制
在
本
我

及
超
我
之
協
調
下
，
產
生
適
如
其
分
的
外
在
行
儒
表
現
。

若
以
需
求
層
次
來
說
明
，
則
可
見
於
馬
蹄
誨
的
自
我
質
現
理
論(
k
r
σ
E
E
S

E
S
F
a
d

品
。
。
司
已
已
甘
立
自
]
凹N
戶
門
戶C
D
)
，
它
將
需
求
分
為
五
個
層
次
，
由
下

而
上
為•• 

付
生
盟
的
需
求
Q
H
H
u
a
z
古
巴
3

日
口
克
郎
的
)
，
臼
安
全
的
需
求
(
閏
月
E
E
Y

Z

且
也
，
目
愛
與
歸
屬
感
的
需
求

(
}
O
J
為
戶
口
已

σ
巳
O
D
m
z
m
胸
口
串
門
同
的
丫
制
自
尊
的

需
求
(
間
已
卅
。18

日
口
串
門
凹
的
)
，
世
自
我
實
現
的
需
求

(
2
月
ω
且
已
m戶
口
制
凶
神
戶
。
口

自
色
的
)
(
註
十
四
)
。

故
在
此
種
層
層
上
昇
的
需
求
上
面
，
我
們
必
鎮
對
自
我
實
現
作
一
吞
了
解
，
方
能

與
服
務
利
他
的
社
會
行
嗎
找
出
其
關
聯
性
。
自
我
實
現
之
性
質
可
界
定
如
下•• 

H
知
覺

(
m
d
4
月

3

冊
的
的
)
，
∞
自
由
(
中
仰
。
此
。
白
了
的
誠
實
(
計

0

日
叩
門
可
)
，
叫
信
頓
公
門
口
的
什
)

。
所
謂
知
覺
，
係
指
對
個
人
本
身
內
在
外
在
世
界
的
其
實
認
知
。
而
自
由
，
保
指
對
於
一
尋

求
獨
立
、
創
造
及
自
然
的
自
由
。
在
誠
實
上
，
則
指
允
許
人
們
了
解
其
本
身
之
感
覺
，
並

加
以
信
賴
其
感
情
領
域
之
情
緒
表
現
。
在
信
賴
上
，
則
指
信
賴
自
己
、
他
人
、
生
命
及
自

然
(
註
十
五
)
。

自
以
上
之
分
析
，
我
們
了
解
一
個
自
較
實
頭
者
，
乃
是
→
個
能
利
用
本
身
之
感
覺
及

情
感
，
並
能
加
以
信
賴
的
自
我
實
現
五
殼
腰
，
之
壓
程
的
人
。
如
此
的
自
我
實
現
，
實
已
真

正
認
清
自
我
與
環
境
，
而
能
發
揮
其
潛
力
，
常
一
產
生
服
務
人
翠
、
技
持
他
人
及
造
福
社
會

的
行
為
。
其
有
能
力
去
從
事
理
想
之
激
蠶
豆
實
現
，
並
促
使
其
他
人
亦
能
發
揮
其
本
身
之

潛
力
，
而
促
使
人
類
進
化
、
社
會
當
建
及
文
明
進
步
。

故
此
種
自
我
實
現
的
倫
理
，
表
現
在
社
會
行
嗎
上
面
，
乃
是
服
務
刺
他
之
社
會
道
德

。
因
此
國
父
在
「
世
界
道
德
之
新
潮
流
」
的
演
講
中
說
:
「
現
在
文
明
進
化
的
人
類
，

覺
悟
起
來
，
發
生
一
種
新
道
德
，
這
種
新
道
德
，
就
是
有
聰
明
才
力
的
人
，
應
該
要
替
眾

人
服
務
，
這
種
替
眾
人
服
務
的
新
道
德
，
是
世
界
上
道
德
的
新
潮
流
」
。
可
見
一
個
自
我

實
現
、
具
有
愛
心
的
聰
明
才
力
者
，
必
董
仲
個
此
種
服
訝
的
道
德
心
，
來
促
使
人
類
社
會
之

進
步
發
展
。

因
此
，
我
們
了
解
自
我
實
現
的
倫
理
中
，
行
位
道
德
法
標
準
'
乃
在
於
此
種
服
務
利

他
造
福
的
道
德
，
此
種
服
務
利
他
的
說
德
，
是
指
示
人
類
生
存
的
道
盟
，
即
用
仁
愛
的
德

性
、
合
作
的
誠
意
，
服
弱
的
精
神
，
去
為
人
類
謀
福
利
。
每
個
人
皆
能
抱
持
此
種
服
務
利

他
的
社
會
道
德
，
則
必
使
人
典
人
之
間
關
保
和
諧
，
相
互
尊
重
，
五
助
五
信
，
而
推
己
及

人
，
表
現
出
倫
理
實
踐
的
至
善
，
對
人
類
社
會
有
良
好
的
貢
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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倫
理
學
乃
是
研
究
合
理
的
行
為
規
範
'
以
實
現
人
類
生
命
理
想
，
達
成
至
薯
的
目
的

和
理
想
。
所
以
必
績
一
方
面
提
出
正
確
的
人
生
理
想
，
另
一
芳
面
必
氛
提
出
實
現
此
理
想

之
正
道
去
方
法
。
換
何
話
說
，
除
了
如
以
外
，
還
調
求
行
。
能
知
仁
而
行
仁
，
才
是
真
知

其
行
。
能
真
如
及
真
行
，
則
必
能
貫
楠
始
終
，
而
使
倫
理
相
何
以
真
實
實
踐
。

道
德
行
鳴
的
培
養
，
須
注
意
動
搜
與
結
田
間
。
所
以
社
會
行
為
之
表
現
，
除
了
在
法
律

制
度
之
下
，
表
現
出
守
分
守
法
之
行
億
之
外
，
我
們
更
要
求
積
極
的
道
德
行
鳴
，
表
現
，
使

人
人
皆
能
去
從
善
及
與
人
叮
叮nu苔
，
表
現
出
服
話
刺
他
的
道
德
行
為
出
來
。
三
民
主
義
倫
理

學
根
源
中
間
傳
統
思
想
，
以
仁
愛
為
基
蟬
的
社
會
道
德
，
所
以
表
現
出
在
實
踐
上
，
即
是

從
「
誠
」
而
發
出
的
行
仁
，
亦
是
一
種
「
利
他
」
的
行
為
表
現
，
不
僅
可
將
個
人
生
命
積

極
的
開
展
，
同
時
亦
使
人
類
生
命
的
意
義
及
生
命
之
價
值
，
獨
以
充
分
的
發
展
及
實
現
。

國
文
「
服
務
利
他
」
的
倫
理
艾
先
總
統
蔣
公
「
增
進
人
類
生
活
，
創
造
宇
宙
生
命

」
的
倫
理
，
實
使
我
們
了
解
三
民
主
義
倫
理
學
強
調
之
互
助
、
服
酷
、
力
行
，
皆
鑄
行
仁

的
表
現
，
我
們
亦
知
「
力
行
的
結
呆
，
是
仁
的
普
遍
圓
滿
的
實
現
，
使
宇
宙
人
類
之
生
生

不
已
，
實
為
人
生
意
義
的
充
分
實
踐
」
(
註
十
六
)
。

由
此
我
們
可
以
了
解
，
社
會
行
為
之
表
現
，
除
了
要
充
分
實
踐
人
生
意
義
，
同
時
亦

要
表
現
出
博
愛
的
人
生
觀
，
來
使
得
人
格
完
美
的
口
呈
現
，
每
個
人
皆
能
盡
職
盡
責
，
典
人

駕
著
;
而
在
互
助
、
服
務
及
刃
行
之
原
則
下
，
來
解
決
人
類
社
會
的
種
種
問
題
。

所
以
三
民
主
義
倫
理
學
「
服
務
利
他
」
典
「
牟
軍
人
生
」
的
社
會
道
德
，
是
指
示
社

會
行
為
表
現
之
指
標
。
人
人
能
先
肯
定
自
身
的
存
在
，
則
先
表
現
出
肯
定
的
生
命
價
值
，

再
現
實
力
行
，
「
股
海
利
他
」
「
尊
重
人
生
」
的
原
理
，
並
本
著
己
立
立
人
，
已
遠
遠
人

及
與
人
偽
善
的
精
神
，
則
可
在
社
會
行
為
之
表
現
上
主
現
廓
然
之
胸
襟
，
並
建
立
起
「
服

務
利
他
」
的
人
類
社
會
秩
序
。
知
是
人
人
奮
勉
，
向
上
，
日
趨
於
善
，
連
乎
至
善
。

【
附
註
】

註
→
、
黃
帥
奏
勝
•• 

「
三
民
主
義
倫
理
學
」
'
(
還
北
，
中
央
文
物
供
應
社
，
民
國
七
十

年
五
月
，
初
版
)
三
二
問
頁
。

註
二
、
先
總
統
蔣
公

•• 

『
政
治
的
道
盟
』
'
見
「
蔣
總
統
言
論
選
集
」
(
政
治
與
經

們
)
(
盡
北
，
中
央
文
物
供
應
社
，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十
月
出
版
)
十
匕
頁
。

註
一
二
、
同
註
一
，
九
八
頁
。

註
四
、
謝
幼
偉•• 

「
倫
理
學
大
綱
」
(
敲
一
北
，
正
中
醫
局
，
民
闊
六
十
年
九
月
，
畫
-
初
版

)
四
頁
。

註
五
、
張
春
與•• 

「
心
理
學
」
(
下
)

版
)
四
五
一
頁
。

註
火
、
科
瑞
澤•• 

「
社
會
心
澀
的
學
」

(
悔
恨
一
北
，
東
華
虫

-
H屑
，
民
間
六
十
五
年
三
月
，
初

(
堂
北
，
中
國
科
學
行
為
社
，
民
間
六
十
九
年
三
月

，
-
初
版
)
一
一
一
頁
。

註
七
、
同
註
五
，
四
六
八
頁
。

註
八
、
出
戶
口
M
Y
開
﹒
們
已
口
已
由
“
ω
ο立
已

H
M
D
E
m
V
E
m
h
o
B
H

〉
戶
口
M
1
月
2

門
口D
m

H
A
F
O
。

註
九
、
范
鉤•• 

「
倫
理
學
」
(
蓋
北
，
盡
灣
商
務
印
書
館
，
民
國
六
十
一
一
一
年
五
月
，
臺
八

版
)
二
十
九
頁
。

註
十
、
韓
幼
賢•• 

「
當
代
心
理
學
理
論
」
(
臺
北
，
中
央
圖
書
出
服
社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
一
兀
月
，
增
訂
版
)
三
二O頁
。

註
十
→
、
史
懷
哲
著
，
鄭
泰
安
譯•• 

「
文
明
的
哲
學
」
(
蚤
北
'
，
志
文
出
版
社
，
民
國
六

十
四
年
→
月
，
一
初
版
)
→
三
五
頁
。

註
十
二
、
同
前
註
，
二
一
一
九
頁
。

註
十
三
、
向
註
一
二
二
七
頁
。

註
十
四
、
出
自σ
m
R
m
H開
D
M
H言
之
「
句
。
門
的
。
p
m
H
H
E
M
-

吋
計
巾
。1
2

」
(
目
。
口
m
t
H
汁
。
口

7
肉
已
]
可
戶
戶
口
〈

U
O口
℃
戶
口
M
Y
W切
。
的H
O
P
〉
H
C斗
心
℃
﹒ω
ω∞
。

註
十
五
、
同
前
註
，
三
四
三
|
一
一
一
四
九
頁
。

註
十
六
、
同
註
一
，
一
八
三
頁
。

參
考
書
目
﹒
.

一
、
黃
師
奏
勝•• 

「
三
民
主
義
倫
理
學
」
(
臺
北
，
中
央
文
物
供
應
吐
，
民
國
七
十
年
五

月
，
韌
版
)

二
、
蔣
總
統
言
論
集
〈
政
治
與
經
濟
)
(
臺
北
，
中
央
文
物
位
應
吐
，
民
間
六
十
六
年
十
月

出
版
。

一
二
、
謝
幼
偉
•• 

「
倫
理
學
大
細
」
(
臺
北
，
正
中
書
局
，
島
國
六
十
年
九
月
，
畫
一
初
版
〉
。

四
、
張
春
興•• 

「
心
理
學
」
(
下
)
(
奎
北
，
東
華
甜
苦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三
月
，
初
版
)
。

五
、
鄭
瑞
澤
•• 

「
社
會
心
理
學
」
〈
臺
北
，
中
國
科
學
行
鶯
吐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三
月
，

初
版
)
。

六
、
切
戶
吋
司
開-
n
o
E
口
的

U
ω
O
O戶
且
可
明
可o
v
o
-
o
m
M

可

(
k
r
門
戶
門
口
的

Q
P
4
3

的
冒
出
可
℃
口
已
凹
!

的
F
E
m制
約
o
g

℃
g
M
Y
月
2

門
H
E
m
H
E
S
E各
自
立
宮
的
〉
巴
泣
，

七
、
范
舖•• 

「
倫
理
學
」
(
噩
北
，
臺
灣
商
務
印
書
館
，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三
月
，
噩
八
版
)
。

八
、
韓
幼
賢•• 

「
當
代
心
理
學
理
論
」
(
臺
北
，
中
央
圖
書
出
版
社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一
兀

月
，
增
訂
版
)

九
、
史
懷
哲
著
，
鄭
泰
安
譯•• 

「
文
明
的
哲
學
」

年
一
月
，
初
版
)

十
、
出
阿
三
百
旦
開
口
也
叩
門
叮
叮
叩
門

O
B

】
門
哥

的
O
口
℃
川W
D
M「w

出
0
的
仲O
口

)
H
C
U
1
。
。

可
血
可n
F
o
-
。
m
叫
(
〉
門
戶
門
戶
戶
的

O
H
M呵
。
叩
門
。
可
­

E
S
E
O
F
口
的
立
宮
的
)
也
斗0
年
版
?

一位一

(
學
北
，
志
文
出
故
社
，
民
國
穴
十
四

吋
}
5
2
2
(
同
O
U
M
H
F
Z

口

]
「
向
戶
卅
一

u
h戶戶
口




